
團隊收案MDR個案管理流程 

 

團隊收案之MDR個案

每個月團隊
內部討論

每季召開「多重抗藥性結核病
醫療照護體系檢討暨困難治療

個案討論會」病例討論

判定治療失
敗

團隊於判定次
月以治療失敗
銷案，改慢開
，與衛生局轉
銜並與病人、
家屬溝通

繼續治療，每
季追蹤討論

符合條
件，團
隊逕判
完治銷
案

不符完治
條件，提
季檢討會
討論，判
定治療結
果

建議
開刀

建議
更改
處方

使用二線藥超過
2個月仍痰陽個

案

收案18個月仍
痰陽個案

同意
接受
開刀
治療

拒開
刀

原處
方繼
續治
療

陰轉後又陽轉，超過2
個月持續陽性，評估
可能治療失敗個案

 

 

備註： 

1. 凡符合完治、治癒標準之個案，由團隊自行判定結果。 

2. 凡欲判定治療失敗之個案均需透過檢討會討論，始能判定結果。 

3. 經檢討會判定治療失敗者，團隊需於次月底辦理銷案，由疾管署慢性組更改「結核病追蹤

管理系統」註記慢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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